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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慎思农村水利投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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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设施的规模来分，农村水利主要包括两个相互衔接的层次，一是大中型水利设施，可以称之为大水利，一是小型水利设施，可以称之

为小水利。大中型水利设施一般指超过村庄范围的较大库容水库修建或从大江大河调水且投资巨大的水利，小水利则指村庄范围内的投资

较少的农田水利，诸如沟渠、堰塘、机井等。  

  从功能的方面来分，农村水利可以分为供方和需方。供方即水利设施的占有者，需方为水利设施的使用者。在集体经济的背景下，因

为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就可能在人民公社内部使供需双方成为一体，农田灌溉的供需交易变成了人民公社的内部管理。实行土地承包

后，农户的经营规模很小，农村水利的供需双方分开，管理问题重新成为交易问题。 

  很小规模的农户不能单独从大水利那里获得农田用水，他们必须联合起来，一起与大水利谈判。大水利也无法与一家一户的小农进行

农田灌溉的交易：一方面是大水利不可能为一家一户的农户单独提供灌溉用水，一方面是大水利无法与众多的小农户谈判。 

  当大水利或者水利的供方通过拍卖、租赁和承包，而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时，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对等的可以交易的买方。农

户的规模很小，不能成为独立的买方。因此，水利部在2003年发文件要求将灌溉面积在1万亩以下的水利设施市场化时，他们要求农户组

成用水协会，来与市场化另一头的供方交易。 

  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与供方谈判的不是农户用水协会，而是乡村组织。乡村组织以共同生产费的名义，按田亩收取灌溉水费。按照

规定，应该以农田灌溉用水的实际支出来收取水费。不过，因为不同村组实际需要用水量与气候有关，也与所在村组的地理位置有关，雨

水多，地理位置好，则需要灌溉就少，花费就少，不同村组及不同年景所需水费差异很大，乡村两级一般会在年初预收比如每亩50元水

费，到秋收后根据村组的实际支出多退少补。 

  因为是预收水费，且不同村组水费支出不一样，乡村两级就愿意多收水费少退节余，本来每亩只用了30元水费，却将各种其他支出加

起来，说支出了50元。通过预收水费，乡村组织有与作为供方的大型水利设施谈判的能力。在需要水的时候，乡村组织到供方提要求，先

抽水再交钱，先还去年欠的水费，再欠今年的水费。逐渐地，乡村两级欠下越来越多的水费，虽然农民早已交清了比实际支出多得多的水

费。 

  最终，乡村组织因为欠供方水费太多，而无法再与供方谈判。农民交了钱，却得不到灌溉用水。作为最终需求方的农民与作为供方的

大型水利设施之间，就有了将乡村组织撇在一边，直接进行交易的积极性。 

  离开乡村组织，而以农户来与大型水利设施进行交易，中间必须有农户的组织化，农户只有以村民小组或村委会为单位组织起来，才

能够解决与供方的交易问题。所谓农户用水协会，就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离开乡村组织以后，农户用水协会更加缺乏强制力来约束内部

成员的行为。当用水协会没有农户试图搭协会的便车时，用水协会将避开乡村组织过去的扩大收费，而供方也可以避开乡村组织的“拖

欠”。离开乡村组织这个中间人，农村水利的供需双方都得到了好处。 

  问题是，离开乡村组织支持的农户用水协会，事实上很难克服内部的搭便车行为，一旦出现搭便车行为，用水协会就无法从农户那里

收取水费，也无法从供水方买水，结果，以前尚可通过乡村组织介入来强制解决的农田灌溉，因为农户用水协会无法克服搭便车行为，而

使灌溉水利无法交易，大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农田灌溉一时落入陷阱。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当大水利不能为农户提供灌溉时，农户不得不再来重拾小水利。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全国突然出现了一个

由农户投资小水利的热潮。据统计，2003年，全国农户自发的小水利投资极大，主要用于可以单独或联户灌溉的堰塘、机井。农户投资于

小水利，可以补大水利中断之急，但是，小水利最多只能缓解农田水利的困境，只能在风调雨顺年景有用，而一旦有稍微大一点的旱情，

就会出现严重的农业减产。 

  此外，小水利虽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其投资回报率却远低于大水利，而且没有从大江大河引水的大水利，农业就无法应对天灾。小

水利不止是对大水利的高成本的重复投资，而且小水利会进一步破坏大水利发挥作用的基础：大水利的渠系被小水利所破坏，小水利进一

步使农户对大水利的需求复杂化，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使用大水利时的谈判成本。最终，花大价钱兴修的小水利，不是作为大水利的补充，

而是作为大水利的终结者，出现在摆脱乡村组织之后的农户面前。 

  如果如此，则当前由自上而下鼓励农户修建小水利的政策，就大成问题。2005年中央有意更多投资农田水利，这个方向无疑是有很强

的现实针对性，但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是，中央究竟要将资金投入到哪一个水利之中？若投资大水利，如何解决农户与大水利的交易？如

果补贴小水利，又如何解决小水利终结大水利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需要对大水利与小水利的关系进行研究，及对小农与大水利

交易的中介进行研究，使对农村水利的投入，能够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否则可能不仅不能解决农村水利问题，反而恶化农村

水利问题，造成高投入的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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